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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3日，全国两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
要》。《十五五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
五”）总体延续此前《十五五规划建议》确立的
思路和方向，但作为正式规划文本，纲要在指
标体系、任务部署和政策工具上进一步细化，
也包含了更多重要的增量信息。与《十四五规
划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相比，规划一
方面延续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数字中
国和绿色转型等主线，另一方面也在发展新质
生产力，推进数智技术赋能、建设新型能源体
系、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人口发展战略及建设
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城乡居民增收、推动房
地产高质量发展等方向有新表述或进一步细
化，因此更适合作为未来五年政策主线的精读
指南。 

《十五五》设置 20项主要指标，与《十四五》
数量一致，但结构更偏质量导向。GDP 仍表述
为“保持在合理区间”，强调为实现 2035 年远
景目标奠定基础。民生指标更强调托育、养老
护理和医疗资源配置等公共服务能力；绿色指
标更突出碳排放约束；粮食和能源等安全指标
继续保留。整体看，《十五五》较《十四五》更
强调发展质量、民生福祉、低碳转型和安全治
理。 

 

一、最应关注的五个专栏抓手 

新产业新赛道由“前瞻布局”走向更具体的
“产业部署” 

专栏 3“新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是本次规划
最值得优先阅读的专栏之一。专栏明确列出集
成电路、具身智能、生物制造、新型电池、商
业航天、国产大飞机、低空装备、绿色氢能、
脑机接口和高端医疗器械等 10个方向，已经不
是笼统讲“未来产业”，而是把未来五年重点培
育的新赛道直接做成了产业清单。 

和《十四五》相比，变化不在于首次提出未来
产业。《十四五》已经提出类脑智能、量子信
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
能与储能等方向，并强调未来产业孵化计划和
技术储备。真正的变化在于，《十五五》把相关
方向进一步从“前瞻谋划”推进到更具体的
“产业部署”，更接近应用落地和产业形成阶
段。这意味着政策跟踪的抓手比《十四五》更
清晰，未来五年新赛道主线更容易沿着专栏本
身展开。

新型能源体系比“十四五”更具体、更体系化 

专栏 5“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是另一条非常重要
的主线。规划明确提出重大水电及水风光一体
化基地、“沙戈荒”等新能源基地、海上风电基
地、沿海核电、电力输送通道、电力互济工程
和天然气管网等内容，能源部署已不再停留于
“绿色发展”或“双碳”方向，而是开始进入能源
体系重构阶段。 

《十四五》时期的能源主线更偏向碳达峰、能
源安全和新能源发展方向，本次《十五五》则
进一步把新能源基地、电力系统、输电通道和
能源互济工程做了更细化的体系部署。也就是
说，政策重点已从“能源转型方向”延伸为“新型
能源体系建设”。未来五年的政策线索不只是新
能源装机，还包括电网、电力设备、储能、核
电以及天然气基础设施等更完整的能源链条。 

新基建重心由传统通信设施延伸至算力、卫星
和数据基础设施 

专栏 7“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值得高度关
注。规划提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
网、信息通信网络、数据基础设施和低空基础
设施等内容。与市场更熟悉的“5G、新基建”概
念相比，本次《十五五》在基础设施领域更突
出的关键词是算力、数据、低轨卫星和低空。 

这与《十四五》相比有明显深化。《十四五》对
数字中国和数字化发展已有明确部署，但《十
五五》进一步把算力网络、卫星互联网和数据
基础设施做成更具体的建设方向，显示新基建
的内涵正在由传统通信基础设施延伸到更强的
数据和智能底座。后续新基建政策主线可能更
多围绕算力基础设施、卫星互联网和数据流通
体系展开。 

前沿科技攻关更强调“抢制高点” 

专栏 8“前沿科技攻关”列出人工智能、量子科
技、可控核聚变、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脑科
学与类脑研究、重大疾病防治、深海深地极地
探测和深空探索等方向。相比《十四五》时期
更多强调前瞻布局和储备，《十五五》科技专栏
更像一份前沿制高点清单。 

这意味着科技政策的重点并不只是泛泛讲自立
自强，而是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五年国家希望率
先突破、持续投入并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重点
方向。这部分更适合作为中长期科技主线观察
框架，而非短期交易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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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已从技术议题升级为横向赋能框
架 

专栏 10“‘人工智能+’行动”可能是本次规划中
最值得单列的部分。专栏将“人工智能+”拆分
为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
治理能力和全球合作等多个维度，说明人工智
能在《十五五》中已不再只是前沿技术方向，
而是被正式上升为横向赋能框架。 

这也是《十五五》和《十四五》最明显的差别
之一。《十四五》强调的是数字化发展、数字经
济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而《十五五》已经进
入把 AI嵌入产业、消费、民生和治理的阶段。
这意味着未来五年的 AI主线不能只看大模型或
算力，更要看 “AI+制造 ”“AI+服务 ”“AI+政
务”“AI+消费”等场景扩散。 

 

二、三个容易被忽视、但值得重视的内需
与民生信号 

服务消费不是配角，而是扩内需的重要抓手 

规划正文明确提出“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强调
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
涉及社区服务、养老、托育、家政、健康、文
旅以及新场景消费等方向。和市场通常更关注
制造业和科技不同，服务消费在《十五五》中
并非附属表述，而是扩内需框架中的明确组成
部分。 

和《十四五》相比，内需仍然是主线之一，但
《十五五》的变化在于写法更实、更偏操作层
面。相比《十四五》更多从“形成强大国内市
场”“扩大内需战略”出发，《十五五》在服务消
费上的描述更贴近实际场景和具体业态，因此
后续应更关注服务消费扩容与业态升级，而不
是仅停留在总量型消费刺激。 

第四十二章“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值得特别关注 

第四十二章是本次规划中非常值得关注、但容
易被忽略的一章。规划提出完善初次分配、再
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并明确提出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城乡居民
财产性收入”，同时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
收计划”。这说明政策对内需的理解，不只是促
进消费，而是更关注居民收入形成机制和收入
分配结构。 

这比单纯讲“提振消费”更值得跟踪。因为消费
能否持续扩张，最终仍取决于收入形成和分配
机制。也正因如此，“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是本
次规划中很值得单独点出的关键词，它连接的
是收入分配、居民消费和社会保障三条线索。 

银发经济和养老服务相关表述明显更具体 

《十五五》不仅单独成篇部署人口发展战略，
还在养老服务和银发经济方面写得更细。规划
提出增加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供给、推进医养
结合、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提出大力发

展银发经济，丰富适老化产品和老年服务供给，
培育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探索建立
银发产品认证制度，完善银发经济统计。 

这说明老龄化在《十五五》中已不再只是民生
保障问题，而开始兼具产业和消费双重属性。
养老服务、长期护理保险、医养结合、适老化
改造以及银发产品消费，都值得在未来五年纳
入更系统的跟踪框架。 

 

三、相较《十四五》，最应把握的五个变化 

第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先级明显提升。
《十四五》是“创新驱动”在前、“现代产业体系”

在后；《十五五》则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置于更靠前位置，政策
主线更鲜明地转向产业体系建设。 

第二，人工智能已由前沿技术布局进一步上升
为跨领域赋能主线。《十四五》更多是数字化发
展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十五五》则通过“人
工智能+”把 AI嵌入产业、消费、民生和治理。 

第三，未来产业由“前瞻谋划”转向“产业部署”。
《十四五》已有未来产业方向，但《十五五》
通过专栏 3 把新产业新赛道以清单方式明确出
来，产业化和可跟踪性都更强。 

第四，新型能源体系比《十四五》更具体、更
体系化。从新能源方向、碳达峰表述，进一步
延伸到基地、电力系统、输电通道、互济工程
和天然气管网，能源体系重构思路更加清晰。 

第五，内需抓手从总量扩张延伸到收入分配、
服务消费和银发经济。相比《十四五》强调“形
成强大国内市场”，《十五五》更注重收入形成
机制、服务消费释放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结构
性需求。 

总体来看，《十五五规划纲要》延续了高质量发
展的主线，但政策部署较《十四五》明显更具
体。未来五年，政策重心预计仍将围绕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展开，值得重点跟踪的方向包括
人工智能应用、新型能源体系、算力与卫星互
联网、服务消费、居民增收以及银发经济等。 

《十五五规划纲要》全文 

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60313/085af5de5a4b4268aa7d87d90817df2f/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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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十五五”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对比 

类

别 指标 2020年 “十四五”目标 2025年 2030年 

“十五五”目标 

（年均/累计） 属性 

经

济

发

展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2.3 
保持在合理区间，各

年度视情提出 
5 – 

保持在合理区

间，各年度视情

提出 

预期性 

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 2.5 高于GDP增长 6.1 – 高于GDP增长 预期性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60.6（2019年） 65 67.9 71 – 预期性 

创

新

驱

动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 – 
>7，争投入强度高于

“十三五”时期实际 
9.1 – >7 预期性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6.3 12 16 >22 – 预期性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7.8 10 10.5（2024年） 12.5 – 预期性 

民

生

福

祉 

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5.5 5.2 – <5.5 预期性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2.1 与GDP增长基本同步 5 – 与GDP增长同步 预期性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0.8 11.3 11.3 11.7 – 约束性 

每千人口拥有 
执业医师数（人） 2.9 3.2 3.1 3.7 – 预期性 

注册护士数（人）（新增） – – 4.3 5.1 – 预期性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91 95 –  – – 

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新增） – – 68 73 – 预期性 

每千人口拥有 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个） 1.8 4.5 – – – – 

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百分点）（新

增） 
– – – – 五年累计 6 预期性 

人均预期寿命（岁） 77.3（2019年） 五年累计增长 1 79.25 80 – 预期性 

绿

色

生

态 

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 – 五年累计 13.5 – – – 约束性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 五年累计 18 五年累计 17.7 – 五年累计 17 约束性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新增） – – 21.7 25 – 约束性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87 – – – – 约束性 

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新增） 
– – 28 <27 – 约束性 

地表水达到或好于 III类水体比例（%） 83.4 85 – – – 约束性 

优良水体比例（%）（新增） – – 80 85 – 约束性 

森林覆盖率（%） 23.2（2019年） 24.1 25.1（2024年） 25.8 – 约束性 

安

全

保

障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万亿斤） – >1.3 1.39 1.45左右 – 约束性 

能源综合生产能力（亿吨标准煤） – >46 51.3 58 – 约束性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宏观策略 | 2026年 3月 17日 

 

 建银国际证券 4  
 

表格 2：《十五五》和《十四五》主线对比 

领域 《十四五规划》主线 《十五五规划》主线 变化判断 

主要指标 设置 20项主要指标，经济增长表述

为“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

出”；民生、绿色、安全均有覆盖 

同样 20项主要指标，GDP仍为“保持

在合理区间”；民生指标 7项，占比提

升，绿色低碳和安全约束继续强化 

指标结构更偏质量导向，民生保障由

“有”向“优”升级，绿色与安全约束更突

出 

产业主线 第二篇“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第三

篇“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第二篇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

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产业体系优先级明显前移，政策主线由

“创新在前”转向“产业在前、科技承接” 

专栏 3：新产业新赛道 提出“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包括类

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

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

能等，并强调孵化计划和技术储备 

直接列出集成电路、具身智能、生物制

造、新型电池、商业航天、国产大飞

机、低空装备、绿色氢能、脑机接口、

高端医疗器械等 10个方向 

最大变化不在“首次提出未来产业”，而

在于由“前瞻布局”转向“赛道清单化、

产业化培育” 

专栏 5：新型能源体系 更偏“碳达峰、碳中和、能源安全、

新能源发展”总体方向 

细化到重大水电及水风光一体化基地、

“沙戈荒”基地、海上风电、沿海核电、

电力输送通道、电力互济工程、天然气

管网 

能源政策由“转型方向”进一步升级为

“体系重构”，比十四五更具体、更工程

化 

专栏 7：新型基础设施 重点在数字中国、数字经济、5G、

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基础设施 

突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

数据基础设施、低空基础设施 

新基建重心由传统通信设施进一步延伸

到算力、数据、低轨卫星和低空 

专栏 8：前沿科技攻关 更强调前瞻布局、科技自立自强和

未来产业储备 

直接列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可控核

聚变、生命科学、脑科学、重大疾病、

深海深地极地探测、深空探索等 

科技部署由“前瞻储备”进一步转向“前

沿制高点清单化” 

专栏 10：“人工智能+” 《十四五》更多强调数字化发展、

数字经济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并

无完整的“人工智能+”行动框架 

专栏 10将“人工智能+”拆分为科学技

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

治理能力、全球合作 

AI由前沿技术方向上升为跨产业、跨

场景、跨治理的横向赋能框架，是十五

五最鲜明的新抓手之一 

服务消费 十四五强调“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实

施扩大内需战略”，服务消费是内需

框架的一部分 

明确提出“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更强调

放宽准入、业态融合，涉及养老、托

育、家政、健康、文旅及新场景消费 

内需主线延续，但服务消费写法更实、

更偏业态和场景，操作性增强 

第四十二章：收入分配 已提出完善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

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 

进一步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并明

确“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

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

重”“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收入分配表述更具体，居民增收从原则

方向走向更明确的政策抓手 

养老与银发经济 重点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

养老服务体系 

不仅单列人口发展战略，还提出增加护

理型床位、推进医养结合、健全长期护

理保险，并明确“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包括适老化产品、品牌、认证和统计 

老龄化议题从民生保障进一步延伸为产

业和消费双主线，表述明显更具体 

房地产 未将房地产单独成章，而是放在第

二十九章的“第四节 完善住房市场

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核心表述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将“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单独列为第

四十四章，并提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

展新模式” 

房地产政策重心正由过去偏“稳市场、

防风险”，进一步转向“发展新模式”和

“高质量发展”的中期框架。 

香港 对香港的表述重点是：巩固提升国

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

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

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

险管理中心功能 

延续并升级相关定位，明确提出强化国

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新增“构建大

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和高增值供应链服务

中心”。   

 “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升级为“国际资产

及财富管理中心”，财富管理定位更明

确；首次加入“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和

“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意味着香港

功能定位由传统金融、贸易、航运优势

进一步延伸至商品定价、供应链服务和

高增值贸易枢纽；三是新增北部都会区

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表述，显示香

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功能定位更具

体。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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